关于举办咸宁卫校
2013年校园“十佳歌手”比赛的通知

各科室、各班级：

    为了庆祝五.四青年节，推进我校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, 提高同学们的综合素质，激发同学们的青春活力,丰富校园文娱活动，营造积极向上，百花争艳的文化氛围，展现我校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，提高同学们艺术修养，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。咸宁卫校团委会将举办“五月嗨歌会”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活动，具体赛制安排如下：
1、 参赛对象：我校正式注册的在校生。   
2、 主办单位：咸宁卫校校团委会。 
3、 比赛主题：唱响青春，畅想未来。 
4、 比赛时间、地点： 
海选：4月15日至4月20日  地点：406教室。
复赛：4月25日             地点：校礼堂 
决赛：5月 16日             地点：校礼堂
5、 比赛内容：
 1、比赛为歌唱式，歌唱类型不限。

2、歌唱形式可为独唱、合唱（不超过4人），可伴舞。
3、伴奏自备，每个节目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 
4、复赛和决赛通过赛前分组抽签，决定比赛顺序。 
六、赛制介绍：
本次校园歌手大赛分为海选、复赛、决赛三部分组成。 
1、 海选

由校团委会统一安排地点，不分班级，甄选出40名同学晋级复赛。
2、 复赛和决赛由校学生科统一组织安排，在晋级的40名参赛选手中进行，由评委根据选手的表现按照评分细则进行评分，根据分数选出20名选手晋级决赛。 
3、决赛： 
（1）晋级决赛的20名选手按照抽签顺序比赛。 
（2）评选出一等奖2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5名，优秀奖10名。得分前十名同学并获得本届“校园十佳歌手”称号。 
七、负责老师、指导老师及负责学生干部

 负责老师：刘旭、欧阳春霞

 指导老师：黄卫青、乐庸国、王丽、欧阳春霞、余晶、吴灏、王堃、张程

 负责学生干部：夏晶、钱叶娇

八、评分规则及标准
 1、此次比赛的评分原则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2、复赛、决赛采取评委现场打分制。

3、如果比赛中出现两个选手的最终得分相同的情况，则由评委以举手投票
的形式，得票多的为优先者。

4、评分标准：采取10分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音质(2分):要符合个人风格； 
②唱功（3分）：a.吐字清晰度b.字句间联系是否自然c.换气是否自然d.重厚音轻柔音转换及区分是否自然e.乐感好坏（歌声是否与伴奏融洽）；     

③形象（1分）：a.着装打扮b.精神状态及气质；
④台风（2分）：a.动作（是否自然是否与曲风相配）b.神态表情 
⑤观众反应(2
分) 
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  
咸宁卫校学生科
2013年4月14日






